鸡西市市场监管领域“证照三联办”

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目录

1.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

2.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备案

3.食品小经营备案

二、材料清单

（一）设立

1.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
公司类型

⑴《公司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

⑵股东、发起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；

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；

⑶住所使用相关文件或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报承诺书；

⑷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采集表。

个体工商户

⑴《个体工商户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

⑵经营者身份证件复印件；

⑶住所使用相关文件或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报承诺书；

⑷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采集表。

2.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备案
⑴《公司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

⑵股东、发起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；

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；

⑶住所使用相关文件或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报承诺书；

⑷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备案申请书；

⑸第三方检测报告。

3.食品小经营备案

⑴《公司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

⑵股东、发起人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；

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文件；

⑶住所使用相关文件或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报承诺书；

⑷小经营备案信息采集表。

（二）变更（仅限变更法人或经营者、经营范围、名称、住所或经营场所）
1.变更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
公司类型

⑴《公司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

⑵变更登记事项涉及公司章程修改的，提交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、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，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签字确认；

⑶变更后的人员身份证，涉及住所变更的重新签订住所申报承诺书或提交住所证明材料；

⑷纸质版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；

⑸仅销售预包装变更备案信息采集表；

⑹原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证明。

个体工商户

⑴《个体工商户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

⑵纸质版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；
⑶变更后的人员身份证，涉及住所变更的重新签订住所申报承诺书或提交住所证明材料；

⑷清税文书（税务局出具，仅限于变更经营者）；

⑸仅销售预包装变更备案信息采集表；

⑹原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证明。

2.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备案
公司类型

⑴《公司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

⑵变更登记事项涉及公司章程修改的，提交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、决定（其中股东变更登记无须提交该文件，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、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，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签字确认；

⑶变更后的人员身份证，涉及住所变更的重新签订住所申报承诺书或提交住所证明材料；

⑷纸质版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；

⑸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变更备案申请书

⑹第三方检测报告。

个体工商户

⑴《个体工商户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

⑵纸质版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；
⑶变更后的人员身份证，涉及住所变更的重新签订住所申报承诺书或提交住所证明材料；

⑷清税文书（税务局出具）；

⑸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变更备案申请书；

⑹第三方检测报告。

3.食品小经营备案

公司类型

⑴《公司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

⑵变更登记事项涉及公司章程修改的，提交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或决定、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，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签字确认；

⑶变更后的人员身份证，涉及住所变更的重新签订住所申报承诺书或提交住所证明材料；

⑷纸质版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；

⑸食品小经营变更备案信息采集；

⑹原食品小经营备案表。

个体工商户

⑴《个体工商户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

⑵纸质版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；

⑶变更后的人员身份证或代办人身份证，涉及住所变更的重新签订住所申报承诺书或提交住所证明材料；

⑷清税文书（税务局出具）；

⑸食品小经营变更备案信息采集；

⑹原食品小经营备案表。

注销

1.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
公司类型（仅限于简易注销，公示期满20个自然日后提交注销申请）

⑴《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》；

⑵纸质版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；

⑶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注销备案信息采集表；

⑷原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证明。

个体工商户（仅限于一般注销，无需公示）

⑴《个体工商户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

⑵纸质版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；

⑶清税文书（税务局出具）；

⑷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注销备案信息采集表；

⑸原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证明。

2.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备案
公司类型

⑴《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》；

⑵纸质版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；

⑶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注销申请书；

⑷原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备案表。

个体工商户

⑴《个体工商户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

⑵纸质版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；

⑶清税文书（税务局出具）；

⑷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注销申请书；

⑸原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备案表。

3.食品小经营备案

公司类型（仅限于简易注销，公示期满20个自然日后提交注销申请）

⑴《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》；

⑵纸质版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；

⑶小经营注销备案信息采集表；

⑷原食品小经营备案表。

个体工商户（仅限于一般注销，无需公示）

⑴《个体工商户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；

⑵纸质版营业执照正、副本；

⑶清税文书（税务局出具）；

⑷小经营注销备案信息采集表；

⑸原食品小经营备案表。

三、办理方式
申请人根据办理事项材料清单，准备申请材料提交到政务中心窗口，窗口人员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受理申请后，材料转到后天分类审核，并当场做出是否准予决定，通过审核的应当场将办理事项的证照一并发放至申请人，审核不通过的，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，能够当场补正的应指导申请人现场补正，不能当场补正的应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样式。窗口人员应为申请人提供帮办代办服务。
四、各级登记机关窗口服务电话

鸡冠区：2189203；恒山区： 2561802；滴道区：2572903；城子河区：2438993；梨树区：2483576；麻山区：2491665；鸡东县：5582344 ；密山市：5296918、5296620；虎林市：5854408、5854403。

